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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2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该条例包括总则、监督组织、监督的实施、监督的支持、法律责任、附则共6章33条，自2012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


向用人单位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





《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行业）工会、区域工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基层工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基层工会会员不足25人的，可以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员。第十六条规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应当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实施经常性监督，并公布工作地点和电话等联系方式，接受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反映。





发现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形。





约谈。指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督促用人单位整改。





用人单位拒绝约谈或约谈后未整改





用人单位接到《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意见，并书面告知工会。





情况


重大的





报告上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





符合立案条件的，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立案。（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用人单位未按照工会意见改正违法行为的，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可以向同级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提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





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向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反馈处理情况。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流程图








